
— 1 —

新城管文〔2024〕11 号

局属二级单位、机关各股室：

现将《新县供气可靠性管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新县城市管理局

2024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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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新县供气可靠性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等

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，作为对供气企业执行

相应惩罚的主要依据。

一、供气可靠性管制实施方案

本条款规定了针对供气行业违法行为惩罚基准、对下游

企业及居民的应急保供预案。本条款涉及的惩罚标准及应急

预案，以《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文件为依据。

（一）惩罚机制

1、在管道燃气供气规划区域内，新建瓶组站、小区气

化站的，由属地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拆除，对建设单位

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。

2、经营瓶装燃气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，由属地政

府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；有

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3、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

位或者个人供气；倒卖、抵押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涂改燃

气经营许可证；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、调整供

气量，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

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；在不具备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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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；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

接受其提供的有偿服务等未按规定尽责履职行为的，由属地

政府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有违

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4、燃气经营企业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的，由属

地政府责令改正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形严重

的，暂停充装，并可以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。

5、燃气经营企业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

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

的，由属地政府责令改正，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

6、燃气经营企业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

经营、服务活动的，依照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进行

处罚。

7、未实行瓶装燃气配送经营的，由属地政府责令限期

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。

8、配送车辆未设有明显的燃气警示标志的，由属地政

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

下罚款。

9、对于违反《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的

行为，由属地政府依据《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，责令

其停止违法行为，处 1000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。所罚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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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上交属地政府，由管理部门统筹安排补偿下游因停气、供

应不足等原因导致损失的企业及居民。

（二）应急保供预案

1、适用范围

上游供气单位因气源供应、设备故障等不可预见的紧急

情况，造成对城燃企业的供气计划不能正常供应时，启动本

预案；当下游用户用气量超出正常供应计划，且超出高压管

道调峰量时，启动本应急预案；当门站设备出现故障时，导

致供气设备无法正常供气时，启动本应急预案。

2、应急保供原则

应尽一切可能向上游争取气源，并启动应急备用 LNG 气

-源，用以保障供气稳定；遵循“先保安全生产再保供应、

先保民用再保工业、先保重点再保一般”的顺序原则保障供

气，以上游公司与城燃企业签订的用气合同日均量作为保供

量，其中优先保供的用气类型包括居民用气、公共服务与福

利单位用气、学校、医院、政府事业单位、公交出租等车量

用气、无法停用的工业锅炉、小商业用户用气等；坚持“供

用联动、减停有序、落实迅速、各负其责”工作机制；各下

游用户须制定与本预案联动的应急预案；要与市发改委、市

住建局等主管部门保持信息畅通，定期或及时将应急保供情

况上报。

二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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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机制。供气企业由于工程施工

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气的，应当提前 24 小时发布信息通知用

气单位和个人，严格控制停气时长及范围。因发生灾害或者

紧急事故，不能提前通知的，应当在抢修的同时发布信息通

知用气单位和个人，尽快恢复正常供气。

发布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属地政府信息公开网、企业官网、

微信微博、物业管理协群、被停气地小区及企业大门口等。

发布内容包括：停气原因、停气范围、影响的主要城市工业

及居民区、预计恢复供气时间、单位及联系方式。

定期公布气质气压计划等供应质量、可靠性和可持续性

等关键性指标数据。

2、加强智慧管网建设，提高城市供气可靠性。扩大不

停气作业范围，拓展复杂条件下的不停气作业，提高计划停

气管控水平，持续降低用户年平均停气时间和年平均停气次

数。

3、加强政企联动、数据互通。优化内部通气工作流程，

加强时限管控，不断简化客户办气环节，持续缩小客用气接

入时间。开展综合能源服务，鼓励为客户提供综合能源解决

方案，降低客户用气成本。

新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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